关于制定《五华区临时救助工作规程（试行）》
[bookmark: _GoBack]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临时救助是政府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临时性、应急性、过渡性救助，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民政部、财政部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对临时救助制度建设、作用发挥、覆盖范围等提出新的要求和规范安排。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根据《云南省临时救助工作规程（试行）》、《昆明市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方案》、《昆明市临时救助工作规程（试行）》等政策文件，结合五华区实际，起草了《五华区临时救助工作规程（试行）》（以下简称《工作规程》）。
在文本起草中，多次征求区财政局、各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10月18日，在五华区人民政府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区财政局、各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及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工作规程》文本。
2、 主要内容
《工作规程》共7章37条。从总则、救助对象、救助方式与标准、资金筹集与使用、办理程序、监督管理和附则等七个方面，进一步规范全区民政部门开展的临时救助工作。
其主要内容：
第一章为总则，明确了出台文件的依据、救助的目的、各级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应当遵行的原则等。
第二章为救助对象，明确了救助对象情形及分类，将临时救助对象分为支出型救助对象和急难型救助对象，对支出型救助对象家庭或个人刚性支出予以明确，重点突出医疗费用支出、教育费用支出和残疾康复费用支出等内容。
第三章救助方式与标准，明确了救助要求、救助标准、救助方式和资金发放渠道等，强调临时救助可通过现金和实物方式进行发放。
第四章资金筹集与使用，明确除应急情况可通过现金发放外，临时救助资金应统一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平台发放，并将街道临时救助审批权限提高至1万元及以下。
第五章办理程序，明确支出型救助审核审批程序和急难型救助审核审批程序，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并对审批办理时间及终止临时救助程序作了规定。
第六章监督管理，对临时救助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管理、临时救助绩效评价机制和社会舆论监督进行了明确。
第七章附则，明确了文件出台时间和有效期。
3、 突破创新
（1） 细化救助对象中关于家庭的定义。以家庭申请临时救助，家庭成员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关系并连续12个月（含）以上共同居住的人员。
（2） 优化完善认定条件。将支出型救助对象认定为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事故等生活必需的刚性支出突然增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原则上其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家庭等民政兜底保障对象之外的其他困难家庭，提出申请前12个月内家庭自负医疗、教育、残疾康复和意外事故费用等刚性支出需达到或超过其家庭年收入的60%，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低保边缘家庭财产的有关规定。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收入、财产、家庭刚性支出等计算，与《云南省低收入人口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保持一致，以年度计算家庭刚性支出更加合理，进一步放宽对象认定条件，确保政策之间实现紧密衔接。
（3） 科学制定急难型和支出型临时救助分类分档救助标准。因灾因意外事故符合支出型救助的，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酌情给予救助。对因病造成生活困难符合支出型救助的，分别明确了特困供养对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其他类型困难家庭自付和自费医疗费用救助标准和比例区间，特别困难或单次申请救助金额较大的，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酌情给予救助或适当提高救助额度，增强街道办事处可操作性及自由裁量权。
（4） 合理提高审批额度。2019年，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扶贫办印发的76号文件明确：“合理提高乡镇（街道）临时救助金审批额度，单次临时救助金额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的，由乡镇（街道）按程序和规定审批”。此规程规定“单次救助金额在1万元（含1万元）以内的，由街道办事处审批；单次救助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由区民政局审批”，大幅提高街道实施临时救助的审批额度，基层救助能力进一步提高。
（5） 明确终止临时救助程序的情形。若申请人有拒绝配合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故意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申请前12个月不当处置资产收入、持有可变现资产、因违法或非法活动导致生活困难、医美、保健等非合理支出及法律法规、规章、区民政局认定的不应给予救助7中情形之一，可终止临时救助程序，确保了救助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保障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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